◎論防禦之區分／張蜀生

一、各國對防禦的基本方式，依作戰兵力運用方式大致可區分為陣地防禦、機動防禦兩種，至於其他因應臨機狀況所採取的防禦方式，則尚有逐次抵抗、急迫防禦、廣正面防禦及縱深據點防禦等。

二、防禦型態依防禦目的可區分為決戰防禦與持久防禦；依準備程度可區分為周密防禦與急迫防禦；依行動狀態可區分為穩定狀態的防禦與浮動狀態的防禦；依地區特性區分有開闊地防禦、丘陵地防禦、隘路防禦、河川防禦及住民地防禦；依能見度可區分為晝間防禦、夜間防禦與惡劣天氣下之防禦等。

三、戰術的演進，隨著戰具的發展而改變、創新，也因而帶動思想的革新。然而防禦戰術對地形的依賴，卻是經過長久的驗證而不變的，直到今日「資訊戰」才減低對地形及工事的依賴程度。

四、任務為考量採取防禦區分的基礎，戰術指揮階層依據上級之企圖（命令），或本身視狀況需要而決定防禦地區，在此範圍內決定防禦型態。除任務外，尚有其他因素影響防禦方式的決定，如氣候、地形、相對機動力、空中狀況、本身能力及防禦時限等，指揮官均須納入考量，始能採取至當之決策。

前        言

自古以來，戰場指揮官欲取得優勢或為徹底擊滅敵人，唯有採取攻擊始能達成目的，故古今中外的軍事家均強調攻勢作戰思想。尤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迄今，所有戰爭的解決，都是以攻擊手段完成。因此，一般國家戰術準則均強調攻擊的重要，大多先敘述攻擊原則，爾後再論述其他的戰術原則。然而攻擊必須以防禦的型態為作戰的對象，故初學者實應先瞭解防禦戰術行動的特質與要領，才能據以研究攻擊戰術。何況，亙作戰全期，任何軍隊均有戰力不濟的時段（方面），勢必被迫採取防禦。因此，戰術研究應先從防禦的作為開始，這也就是「先立於不敗之地，而後再策必勝之謀」的道理。

防禦就一般意義而言，是事件未形成前先做完善的防範與準備，並於事件發生時，予以阻止、抵抗、反制，以消弭不利狀況，保護自我安全。防禦之利在於獲得地形及時間利益，決定戰場及先期經營戰場；其缺點則為易陷於被動的等待及消極的心裡，以致喪失主動權。

世界各國對防禦型態的區分大同小異。如美軍《陸軍作戰要綱－2001年版》區分為：「機動防衛、地區防衛及轉進」等三種型式，將轉進作戰歸納在守勢作戰範圍內 哻。《日本陸上自衛隊野外令》則區分為以陣地內拒止火力為主體之「陣地防禦」及以機動打擊為主體之「機動防禦」哷。蘇軍區分為「堅持性的防禦、機動性的防禦」哸。共軍一直將防禦區分為「野戰陣地防禦、堅固陣地防禦、運動防禦及倉卒防禦」哠，2000年以後，共軍已將防禦型態區分為「陣地防禦、機動防禦及運動防禦」唎。國軍防禦基本型態則僅區分為「陣地防禦」及「機動防禦」唃。

就以上各國對防禦型態的區分，研析如下：美軍將轉進納入防禦型態內並不適當，因轉進乃脫離敵人的行為；蘇軍的堅持性防禦類似國軍的陣地防禦，機動性的防禦則類似國軍的機動防禦。共軍先前對防禦型態區分較細，其野戰陣地防禦類似國軍陣地防禦，堅固陣地防禦與國軍相同，運動防禦亦類似國軍之逐次抵抗，倉卒防禦類似國軍的急迫防禦；現今其區分法類似國軍，但將運動防禦納入。日軍與國軍區分相同，基本型態為陣地防禦與機動防禦兩種，而將異於基本防禦之型態，均歸納為其他型態之防禦，則較為合理。

綜觀之，各國準則多以兵力運用方式來區分「防禦」的型態，惟就學術理論方面深入探討，防禦區分尚可依防禦目的區分、準備程度區分、行動狀態區分、地區特性區分及以能見度區分等多種區分方法。

除上述準則或學術理論外，還可依防禦的對象來區分防禦型態。「依防禦的對象區分」，是指依攻擊部隊的兵種結構來區分，概可包括以步兵為主、以機械化部隊為主、以陸航空中突擊部隊為主等之攻擊部隊。惟隨著聯合兵種攻擊戰術型態的發展，除了特殊狀況或特殊地形條件下，如山地戰、城鎮戰等，是以步兵或特種部隊實施攻擊外，現代攻擊已多採聯合兵種編組，而防禦亦針對剋制聯合兵種之敵為主要考量，若再依防禦的對象區分已無實質的意義了；故本篇論述，防禦區分方式不將「防禦對象」納入討論。

以陸航空中突擊部隊為主之攻擊，對防者而言，亦因「地空整體作戰」思想的全面融入現代陸戰戰術而降低對其另行區分的價值，因為，不論採取那一種防禦方式，都必須針對敵可能之空中突擊預為部署、周密防範。

所謂防禦乃是以較少代價獲得最大利益的一種戰術行動，它不一定為兵力居劣勢的一方必定採取的行動。但通常防者可藉先期的戰場經營，而擷取戰場環境較大的利益，以及以逸待勞的優勢，故常能以最少犧牲贏得勝利。所謂戰場經營，乃是防者以構築掩體、壕溝等工事，再配合巧妙的阻絕設施及計畫火力，予攻擊之敵以最大的傷害。因此，防禦陣地的選擇實乃防禦部隊指揮官最重要的決心之一。然而，依賴陣地而採的防禦作為，在雙方勢均力敵時，很可能演變成難以突破的對峙局勢，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「馬恩河會戰」就形成了壕溝戰。

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飛機、戰車、火砲等武器性能不斷提升與大量使用，使戰爭發展成立體作戰型態；越戰時，直升機被廣泛使用，垂直攻擊更成為常態性的戰術運用，防者所依賴的戰線、陣地、工事等，已不足恃，因而諸軍、兵種聯合作戰，以及大縱深、廣正面的防禦概念改變了固定、呆板的陣地戰；20世紀80年代，高科技武器的發展，使戰術思想再次起了快速的變化。電子、電腦廣泛地使用於戰場，高科技武器、裝備，如太空衛星、隱形飛機、巡弋飛彈、直升機、夜戰裝備等新一代的優良武器使用於戰場；21世紀更是「資訊戰」的時代，今日世界各先進國家均致力於資訊戰的發展。所謂資訊戰，乃是運用資訊技術與武器，攻擊敵方之資訊與系統，以取得資訊控制權；並防護我方資訊系統的安全與完整 唋。故以今日的戰爭而論，僅憑地形與防禦工事，難以阻止科技優勢之敵的攻擊；故防者亦須藉武器裝備的迅速整合，與戰術運用的卓越，始能主宰戰場，贏得最後勝利。

防禦型態的區分

一、依防禦目的區分

防禦目的，不外決戰與持久，決戰在藉防禦之手段殲滅敵人有生力量；而持久乃在爭取時間之餘裕或牽制抑留敵軍。故防禦型態依防禦目的而言，亦即決戰防禦與持久防禦兩種。茲分述如下：

灱決戰防禦

《國軍軍語辭典—89年版》將決戰防禦解釋為：「決戰防禦亦稱就地決戰，其陣地之構築與兵力部署著眼於決戰時使用。待敵到達後，接受會戰，戰鬥至某種狀況或時間後，即轉取攻勢以求決戰 圁。」

決戰防禦乃雙方主力的對決，先以防禦態勢待敵，保存主力，待敵主力到達後，依有利時機的獲得，適時轉守為攻，遂行主力決戰。所謂有利時機，如敵前進速度遲緩、傷亡累累、精神疲憊；或突入之敵兵力符合防者決戰的預期等。

決戰防禦是以攻勢精神來實施防禦，目的在殲滅敵有生戰力，基本上是在固定的區域或地形內與敵決戰，周密設計決戰戰場及決戰行動。防者必須立於有利的位置上，始能在與敵主力決戰時掌握勝算。

防禦時，可藉諸般手段儘量在主陣地前消耗敵軍戰力，並利用敵困陷於主陣地之不利狀況，迫敵決戰；亦可逐次後退，誘敵進入不利地形，與敵決戰；再如，不得已時，侷限一地實施防禦，仍依攻擊精神，窺破好機，適時出擊，或寸土必爭，斷然逆襲，以確保陣地完整。以上各種防禦型態，均可稱之為「決戰防禦」。

牞持久防禦

《國軍軍語辭典—89年版》並無「持久防禦」一詞，而在余伯泉將軍的《戰術詳記》中，則有以下的說明：「為獲得時間餘裕，雖實施逆襲，亦僅在固定陣地內實施，其目的在固守陣地。而其陣地應選在使敵接近困難處，妨害敵迫近陣地。雖不求決戰，但必要時則不避免。兵力部署上，各地區陣地須能充分防止敵之突破，故所留之總預備隊較少 圂」。

余將軍之闡述，尚有未盡周延之處。須知持久防禦可分一地持久與數地持久。就戰術階層而言，數地持久可視為逐次抵抗，利用數帶抵抗陣地，逐次阻止與遲滯敵之前進，換得所要時間，迄最後確保線。一地持久，防禦部隊之戰鬥區域雖侷限於一地，在部署上仍應利用縱深，構築多數據點，俾能堅強抵抗；預備隊之運用，絕不可以攻勢精神求敵決戰，多用以增援守備部隊、加強防禦抗力，或及時占領重點方面縱深陣地，強化防禦韌性，以達持久目的。

相對決戰防禦而言，持久防禦旨在以兵力、空間換取時間。上級指揮官通常僅律定下級部隊必須持久的時間，在此時限內，持久部隊必須盡諸般手段阻止或遲滯敵軍，不得已時，不惜犧牲達成任務；某些狀況，上級並未賦予持久時限，則持久部隊必須在指定區域內，持續阻滯敵軍，隨時間之推移，戰力不斷損耗，據點不斷喪失，最終常收攏於核心一隅，演變成決戰防禦。

犴戰史例證：沖繩島防衛作戰

茍作戰緣起

1944年3月22日，日軍為了增強其西南群島的防務，於沖繩島成立第32軍，初期依據大本營「十號作戰準備要綱」的指示，其任務為遂行航空作戰，亦即以航空基地的設立為主。故僅配備兩個混成旅團及一個混成聯隊，以保衛航空基地及主要港灣為任務。

咷初期防禦部署

1944年5月5日第32軍擴充為3個師團（9、24、62）、兩個旅團（獨立混成旅團及第44旅團）、戰車第27聯隊及通信、砲兵等部隊，7月15日，配屬予臺灣軍。8月8日，牛島滿中將接任第32軍司令官之職。

32軍作戰計畫，係採「決戰防禦」指導，各部隊配備情形如下（如圖一）：

1.第9師團：配置於本島南部。

2.第24師團：位於本島中部。

3.第62師團：配置於第9及第24師團中間地區。

4.第44旅團：防衛本島北半部及伊江島。

本階段採海岸陣地直接配備方式，以工事構築、阻絕設施、火力摧毀及堅決反擊等手段，企圖消滅登陸敵軍於灘岸水際。

咮防禦方式改變

由於美軍進攻菲律賓，日軍由臺灣抽調第10師團及68旅團至菲律賓，臺灣軍防衛兵力不足，於是又從第32軍抽調第9師團至臺灣，中型迫擊砲第5、6大隊至菲律賓，1945年1月上旬第9師團移防臺灣。

32軍向上級要求增援未獲同意，牛島滿在兵力及火力條件均不足之下，乃將決戰防禦之指導改為持久防禦，放棄沖繩島之大部，收攏部隊於南端首里地區，並以24師團之防禦正面為重點。此一改變，必須放棄中部地區的讀谷機場及嘉手納機場，日軍大本營對牛島滿無端放棄重要機場之作為，極為不滿。

1月20日，大本營頒布「帝國陸海軍作戰計畫大綱」，基本構想在依賴日本本土外圍地帶之縱深島嶼遂行持久作戰，換取充裕時間，鞏固日本本土防務及決戰準備 埌；東中國海之作戰，置重點於沖繩島及硫磺島。1945年2月至3月底沖繩島配備情形如圖二。

哖作戰經過

1945年4月1日，美軍在嘉手納西海岸以4個師併列登陸，至該日下午已同時占領兩機場。3日，將本島切斷為南北兩部，以海軍陸戰第6師向北推進，步兵第7、96師併列向南攻擊，13日美軍已大致控領北部地區。

日軍以首里為中心的南部主陣地，自4月5日起遭受美軍攻擊，62師團堅守至23日，因傷亡慘重，乃撤退至第二線陣地；牛島滿調整部署，以24師團在東、62師團在西堅守首里及其附近要點。28日又將知念半島之44旅團增援首里地區。大本營對牛島滿未以攻勢精神指導作戰，極為不滿，多次要求集中兵力反擊，規復機場；牛島滿不得已，乃於5月4日以5,000人發起夜襲，企圖陣地外決戰，擊滅一部美軍，然卻似以卵擊石，於數小時內悉遭殲滅。美軍隨即以5個師的兵力再興攻擊，20日，日軍已無法固守首里戰線，於是逐次向南方的喜屋武半島轉進，至6月4日完成新部署。7日，美軍開始攻擊該陣地，19日，日軍的戰鬥組織瓦解，23日黎明，32軍司令官牛島滿中將及參謀長長勇中將自殺殉國。

犵分析評述

沖繩島防衛作戰，日軍以彈丸之地抵抗海陸優勢之美軍攻擊，雖然戰至最後全軍覆沒，但亦造成美軍近5萬人之傷亡，包括第10軍團司令布克納（Simon B. Buckner）中將，並牽制近40萬美軍於沖繩地區達84日之久，充分達成大本營所交付的使命。32軍官兵誓死頑抗的精神與表現，可圈可點。

日本第32軍司令官牛島滿中將之防禦指導，能因應情勢之變化，適時、適切改變防禦方式。原本兵力充足時，主力部署於沿海地區採直接配備，遂行灘岸決勝，亦即所謂「決戰防禦」；當兵力被抽調而不足時，無足夠兵力防守灘岸，則放棄次要地區，集中兵力於核心地帶，採取「持久防禦」，故能達持久消耗敵人之目的。其防禦戰術運用之靈活、有效，實值得我輩效法 堲。

二、依準備程度區分

俗語云：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」作戰更是如此，無論何種戰術行動，在發動前一定要有周密的準備，而防禦的準備是所有戰術行動最為複雜繁瑣的。防禦準備愈周到，防禦力愈強，愈能減少損害，阻殲敵人。防禦準備的程度，視時間的長短、人力的多寡、資材的盈缺而定，其中人力與資材操之在我，而時間卻常操之於敵；敵越晚向我迫近，我準備時間就越充裕。當然，準備工作永遠無法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，故即使在敵壓迫下，仍應盡諸般手段，或在防禦戰鬥中逐次加強。

防禦依準備程度，可分為周密防禦及急迫防禦兩種型態。茲分述如下：

灱周密防禦

周密防禦乃是在有充裕的時間、人力及物力條件下，所實施編組的防禦方式。通常防禦部隊到達防禦地區，即已形成戰力；防禦部隊初步防禦配備，完成野戰工事、阻絕構建及火網編成，即可稱為周密防禦。然防禦準備工作是無止境的，無論工事、阻絕如何加強，即使強如馬奇諾防線，就整備程度言，仍歸類為周密防禦。

牞急迫防禦

國軍《陸軍作戰要綱—88年版》為急迫防禦所下的定義為：「急迫防禦係在緊迫狀況下，臨時採取之防禦行動埕。」

共軍將「急迫防禦」稱為「倉卒防禦」。對倉卒防禦的解釋為：「臨時轉入防禦，預先沒有充分的準備或準備時間短促的防禦。通常在受敵威脅的緊急情況下進行。應就地占領陣地或搶占有利地形，迅速組織並逐步完善防禦體系 埒。」

防禦應力求周密，雖然初期不得已採急迫防禦，但爾後仍應漸次形成周密防禦。急迫防禦有以下的特質：

茍偵察、計畫所用時間短促，以兵力迅速部署為要。

咷就現地之地形、地物予以利用，再逐次加強工事。

咮在戰鬥間不斷修正計畫，調整部署。

由此可知，急迫防禦的戰鬥程序異於一般戰鬥行動之戰鬥程序，它是先行個別採取行動，而後統一行動，再行偵察、計畫，完成防禦部署，實施防禦戰鬥。故應力求依初步作戰概念，先行部署，先搶占要點，先發揚火力（砲兵射擊），再擬訂防禦構想，完成計畫。

急迫防禦的目的主在確保我戰力不致遭受嚴重的損害，次求控領鎖鑰地形，掩護主力之行動，並儘可能蒐集敵情，做為上級或爾後作戰指導之依據，乃一不得已所採行的防禦行動。採行急迫防禦之時機，通常為：

茍與敵不預期遭遇，當敵戰力較我劣勢或態勢對我有利時（如我已先敵占領鎖鑰地形），即可發起攻擊。如敵已控領重要地形（區），對我造成威脅，或遭敵空（機）降攻擊、或受敵裝甲部隊突襲等狀況下，先求自保再求破敵，則通常採急迫防禦。

咷在從事其他戰術行動時，因狀況突然遭到不利的發展，短時間無預備兵力及火力以解危機，為保有既得戰果，避免遭受更大的損失，只有暫取守勢，以待情勢轉變對我有利時，再執行原任務，或發展成更有利的態勢，此時亦可採取急迫防禦。

三、依行動狀態區分

防禦基本上是屬於較為穩定的作戰方式，然依據其防禦目的與防禦指導，又可能產生浮動狀態的防禦。因此，現代各國陸戰防禦理論與準則，對防禦方式的區分，大致可區分為穩定狀態與浮動狀態之防禦，此種區分，均依防禦主力之戰術作為為準。然而，此種方式的區分是相對的比較，它存在有相當程度的彈性與變動，並非絕對嚴格的二分法。通常，以主力占領陣地，僅以一部充任預備隊，則稱之為陣地防禦；以主力編成機動打擊部隊，僅以一部占領拒止陣地，則謂之機動防禦。

美軍在《陸軍作戰要綱—1993年版》內指出「機動防禦旨在容許敵人進入某一地區暴露自己，由機動預備隊加以反擊並摧毀之；陣地防禦則著眼於扼控重要地形，以吸引敵人進入一系列編組嚴密之陣地，藉由強大之火力以擊滅進犯之敵 垺。」

《日本陸上自衛隊師團》內提到「防禦時，應綜合考量以陣地拒止敵軍火力之陣地防禦，以及以機動打擊為主之機動防禦兩者之原則，採用最適於當前狀況的防禦方式 埆。」

所謂穩定狀態，是指安定、穩固、不容易變動或動搖的狀態。防者在陣地經營的時間較長，兵力密度較大，防禦戰鬥大致在所經營的陣地或其附近實施；相對而言，若防者的兵力與其占領的範圍所形成的兵力密度較小、陣地經營虛而欠實、防禦戰鬥變動不定，則屬浮動狀態。防禦戰鬥諸型態，如堅固陣地、核心陣地、城鎮、野戰陣地、逐次抵抗陣地、收容陣地、掩護陣地、簡易陣地、警戒陣地等防禦，以及集結、宿營之四周防禦，其所呈現的防禦狀態，係由穩定漸次趨向浮動。堅固陣地最具穩定性質，警戒陣地之防禦戰鬥則相對具有浮動性質。

穩定與浮動並非固定不變，穩定狀態可能變為浮動狀態，浮動狀態亦可能變為穩定狀態。例如陣地防禦應以主陣地帶之防禦戰鬥為主，係屬穩定性質，但當受優勢敵軍壓迫，不得已轉進至縱深陣地繼續防禦時，則呈浮動狀態；又如逐次抵抗戰鬥本屬浮動性質，但當抵抗部隊逐次轉移至最後確保線時，則呈穩定狀態之防禦。

如防禦時，其主力之部署在該部有效防禦能力之內，則為一般之陣地防禦或機動防禦；如遠超過其能力者，稱為非常態範圍之防禦。如防禦正面超出正常寬度，稱為廣正面防禦；如其部署縱深過長，且構成多數據點群，稱為大縱深多據點防禦，也可能成為逐次抵抗的型態。

四、依地區特性區分

《孫子兵法》「地形篇」曰：「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料敵制勝，計險阨遠近，上將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戰者，必勝，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。」作戰地區之地形，因其各種複雜程度不同，而影響戰力的發揮，使各種戰術運用的難易度不同，亦影響作戰指導。依地形特性，可區分為開闊地防禦、丘陵地防禦、隘路防禦、河川防禦及住民地防禦等。

討論地形在戰術上之運用，應掌握守敵所必經、必攻的地形，亦即具顯著之戰術價值者，才有探討的意義；高山峻嶺僅適於小部隊突擊、特攻等地形；另如山地、叢林、沙漠等特殊地形之運用，均暫不列入本文討論範圍。

灱開闊地防禦

開闊地形，高低起伏甚微，通常幅員廣大，交通便利，植物茂盛但不高大。開闊地對防禦行動的利害如下：

茍利

1.有良好視界，可觀測遠處敵人活動。

2.能發揚各種武器效能。

3.能瞰制敵向我陣地之接近。

咷害

1.一般無險可守。

2.選擇陣地困難。

3.陣地經營易遭敵偵知。

4.敵可由各方面向我攻擊。

5.出擊、逆襲陣地部署及調整，容易暴露，易遭敵制壓。

牞丘陵地防禦

丘陵地介於山地與平原之間的緩衝地形，通常地形起伏度較平緩、崗丘錯綜連綿，谷寬嶺低，標高差不大；丘陵地包括山丘及山谷。

茍山丘

山丘一般軍語稱為高地，最高處為山頂，除懸崖峭壁外，通常與平地構成斜面。就防禦陣地之配備來說，面敵的一方稱為前斜面，背敵的一方稱為反斜面。

1.前斜面陣地（如圖三）之利害分述如下：

坽利

泝有良好之視界，可觀測遠處敵人活動。

沴有良好之射界，可發揚各種直射武器效能。

沊能直接瞰制敵向我陣地接近之行動。

沝火網編成容易，曲射與直射火力能密切配合。

沀直射武器能掩護陣地前天然與人工障礙物。

夌害

泝陣地的編成及活動，容易暴露。

沴陣地設施易遭敵火摧毀。

沊容易形成明顯目標。

沝與縱深陣地及後方交通不便。

2.反斜面陣地

往昔在一般狀況下的防禦，多採用面敵的前斜面陣地；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由於攻者的砲兵威力顯著發達，使防者構築於面敵斜面上的陣地，蒙受重大損害，遂開始在背敵的反斜面上，構築陣地，因而有反斜面陣地的出現。

占領反斜面陣地時，步兵武器至少在稜線後方，能有150公尺以上之射距；因為一般防護射擊距離概為200公尺，但反斜面陣地選擇彈性受限制，故以150公尺較宜；同時對於面敵之斜面，須能自後方或側方高地觀測、瞰制敵之活動，而加以制壓或封鎖。反斜面陣地（如圖四）之利害分述如下：

坽利

泝敵地面觀測困難，不易判明我全般防禦部署。

沴陣地容易獲得良好的掩蔽，敵火力不易發揮。

沊對翻越稜線接近之敵，可實施不意的火力奇襲與急襲。

沝可獲得較大的行動自由。

沀官兵心理有安全感。

夌害

泝反斜面陣地的選擇，頗受地形限制。

沴主要直射火力不能早期發揚，放棄有利制敵空間。

沊不易實施深度較大之出擊、反擊與逆襲。

沝接戰距離較短，易遭優勢敵軍突入。

3.前、反斜面之綜合運用

就以上分析，前斜面陣地與反斜面陣地各有其利弊，前斜面陣地是常態性防禦陣地，一般部署亦以前斜面為主，反斜面則為變則。當地形條件許可時，前斜面陣地與反斜面陣地亦可綜合部署運用。

●主陣地在前斜面，縱深陣地在反斜面

前斜面有橫走廊，觀測與射界亦良好，適於構築主陣地，反斜面及其後方則可編成縱深陣地（如圖五）。

此種地形除兼有上述前斜面與反斜面之利害外，其特殊利害分析如下：

坽利

泝可發揚遠距離火力，迫敵過早展開。

沴直射武器彈道低伸，能有效殺傷近接敵軍。

沊縱深陣地兵力可以彈性運用。

夌害

泝縱深陣地不能直接支援主陣地戰鬥，敵容易判明我陣地全般部署。

沴主陣地、縱深陣地及後方連絡不便。

●主陣地在反斜面，縱深陣地在後方高地前斜面

前斜面坡度平緩，敵容易接近，不易構築陣地，反斜面與後方連續高地，為容易編組良好陣地之地形，則宜將主陣地置於反斜面，縱深陣地置於後方高地之前斜面（如圖六）。

此種地形除兼有反斜面之利益外，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坽利

泝主陣地與縱深陣地連絡方便。

沴縱深陣地可有效支援主陣地戰鬥。

夌害

泝無上述前斜面陣地部署之利。

沴敵越過稜線後，可同時攻擊我主陣地與縱深陣地。

●其他尚有兩種利用前、反斜面的防禦部署之例。

其一為中央主陣地在前斜面，輔助陣地在兩側反斜面。中央高地觀測與射界良好，前方在直射武器射程內有適宜的起伏地形，其反斜面可以構築陣地者。這種部署於敵進抵我主陣地時，將遭受主陣地及輔助陣地的交叉火網，而陷於四面受敵的窘境（如圖七）。

其二為中央高地前斜面不易構建防禦陣地，而前方兩側起伏地前斜面觀測射擊良好。此種地形，可以構成「主陣地在中央高地反斜面，輔助陣地在前方兩側高地前斜面」之防禦型態（如圖八）。其特殊的利害分析如下：

坽利

泝易收欺敵之效。

沴輔助陣地易形成交叉火網，封鎖向我主陣地攻擊之敵。

夌害

泝主陣地不能支援輔助陣地戰鬥。

沴輔助陣地一旦失守，主陣地易遭敵突破。

沊預備隊參加輔助陣地戰鬥時，不易獲得主力支援。

咷山谷

所謂山谷乃山嶺或山丘之間所夾的谷地，山谷依地貌及坡度可分為緩谷、峻谷、斷谷、絕谷等，一般具軍事價值者為緩谷。谷的寬度及通行性、是否為敵所必經或為敵所欲奪占，均為防禦部署之考慮因素。山谷之防禦部署可分：

1.跨谷防禦

跨谷意指橫跨谷地，其防禦乃是占領谷地兩側的高地，封鎖谷地，阻滯敵的接近及通過（如圖九）。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坽利

泝觀測及射界良好。

沴容易構成交叉火網，可封鎖敵接近路線。

沊居高臨下，兵、火力容易部署。

沝可占領連續陣地，阻止敵人。

沀敵須同時攻擊谷地兩翼陣地始得以前進。

夌害

泝兩翼陣地間兵力調整不易。

沴陣地間之活動易暴露。

2.面谷防禦

面向谷地構築陣地實施防禦，稱為面谷防禦（如圖十）。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坽利

泝敵翻山越嶺而來，兵力容易疲勞。

沴可瞰制完整谷地及對面高地敵軍活動。

沊居高臨下，兵、火力容易部署。

沝敵係仰攻，容易暴露企圖，且疲勞兵力。

夌害

泝對面山丘限制我之視界與射界。

沴陣地間之活動容易暴露。

犴隘路防禦

兩側都是難以通行的地障，如高山、河川、湖泊、沼澤、密林、積水地等，而中間有一條狹長的通路，謂之隘路。

誠如孫子所說：「隘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盈以待敵；若敵先居之，盈而勿從，不盈而從之。」明確指出隘路利於防禦，不利攻擊，而俗語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敵」，就是最具體的說明。隘路防禦須視其長短以決定部署。縱深短者，可占領整個隘路；若過於縱長，則應依狀況，於隘路口、隘路中或隘路後端配備兵力。

茍隘路口防禦

為防制敵通過隘路，或掩護隘路中重要地區，或掌握隘路為我所用，通常在隘路口實施防禦（如圖十一）。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1.利

坽觀測與射擊良好。

夌警戒部隊可派至遠方。

奅可早期獲得所需情資。

妵有利出擊與逆襲。

妺可封鎖隘路口，掌控隘路。

2.害

坽前方地形開闊，攻者容易發揮戰力。

夌陣地易遭敵直射火力危害。

奅若敵空中突擊，占領隘路內之要點，防者無路可退。

妵砲兵陣地不易選擇與變換。

妺初期對隘路本身的利益未能利用。

咷隘路中防禦

隘路中的防禦，乃是將主力部署於隘路內重要地形之一翼或兩翼的防禦方式（如圖十二）。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1.利

坽攻者無法發揮統合戰力。

夌易於阻斷進入隘路之敵。

奅密林、山谷間之隘路可祕匿部署。

妵易於監控敵之行動。

2.害

坽觀測與射擊易受限制。

夌陣地選擇與部署易受限制。

奅不易出擊與逆襲。

妵砲兵陣地不易選擇與變換。

妺若敵空中突擊，占領隘路要點，防者無路可退。

咮隘路後端防禦

當隘路過於縱長，或隘路內地形崎嶇複雜，不利防禦部署時，可選擇於隘路後端防禦。依兵力配備方式，可分為直接配備與間接配備。

1.直接配備（如圖十三）

選擇隘路後端為主陣地，阻止或殲滅敵人於隘路內，所採取的配備方式。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坽利

泝敵通過隘路必須嚴密搜索，致草木皆兵，造成心理及生理雙重疲勞。

沴受地形限制，攻者部隊縱長，不易發揮統合戰力。

沊我砲兵可發揚火力。

沝易於防制敵空中突擊，對我實施顛倒正面作戰。

沀易於監控敵之行動。

泞我可潛藏兵力在隘路中，或實施空中突擊斷敵後路，甕中捉虌。

夌害

泝放棄大部隘路的利益。

沴觀測與射界受限制。

沊預備隊運用受空間限制。

2.間接配備（如圖十四）

將主陣地部署在隘路出口後方，封鎖隘路，以逆襲或反擊將敵擊滅於隘路出口。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坽利

泝觀測與射界良好。

沴有利逐次消滅突出隘路之敵。

沊有利我發揮統合戰力。

沝可潛藏兵力在隘路中，或實施空中突擊斷敵後路。

夌害

泝放棄大部隘路的利益。

沴防禦陣地較易遭優勢之敵突破。

犵河川防禦

河川是防禦者的天然屏障，當然河川的寬度、水深、流速、河岸狀況（彎曲度、方向、地形及地物）、河床狀況（砂質、泥質及卵石）、橋樑、渡口、徒涉場等狀況，均影響防禦部署。

河川在防禦時之運用可分為憑河防禦、背河防禦、跨河防禦及倚河防禦等。

茍憑河防禦

憑河防禦係憑藉河川障礙，在河川近岸選擇有利地形配備兵力，增強防禦效能的防禦型態。可區分為直接配備與間接配備兩種。

1.直接配備：即主陣地貼近河川的部署方式（如圖十五）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坽利

泝觀測與射界良好。

沴敵須克服河川障礙。

沊直射火力可以直接控制河川，有效妨礙敵之渡河準備與實施。

沝可乘敵渡河兵力前後分離之際，予以各個擊破。

沀可直接封鎖橋樑及徒涉點。

夌害

泝設置輔助性阻絕，受空間限制。

沴主陣地易遭敵火損害。

沊出擊不易實施。

沝預備隊反擊須對多處甫行渡河之敵連續重複使用，戰力易急速折損。

2.間接配備：主陣地部署於離河川相當距離，並在建制砲兵射程範圍內的有利地形，所實施的防禦部署方式（如圖十六）。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坽利

泝觀測與射界良好。

沴敵須克服河川障礙。

沊妨礙敵之渡河實施。

沝利於警戒部隊部署，有遂行前地戰鬥的空間。

沀有容納敵渡河突入的空間，可多元選擇出擊、反擊方式與時間，可一次擊滅較多敵軍。

泞容易選擇與配置多種阻絕設施。

夌害

泝不易監控敵之渡河準備。

沴對橋樑及徒涉點不易封鎖。

沊敵可實施空中突擊奪取渡河點。

咷背河防禦

當必須確保橋樑、渡河點為我所用，或防止渡河攻擊之先頭部隊搶占橋頭堡掩護渡河；或脫離戰鬥於河川遠岸，任收容部隊等，則須實施背河防禦（如圖十七）。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1.利

坽可實施遠距離偵搜及警戒，早期發覺敵情。

夌可有效支援警戒部隊戰鬥。

奅可確保渡河點，有利友軍運用。

2.害

坽背水列陣，不易轉進。

夌放棄河川障礙之利。

奅敵若突擊控領渡河點，我將處於極不利態勢。

咮跨河防禦

河川穿過防禦地區，我須在河川兩岸編組陣地，實施防禦（如圖十八）。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1.利

坽可實施遠距離偵搜及警戒，早期發覺敵情。

夌可有效支援警戒部隊戰鬥。

奅可封鎖敵沿河運動。

妵容易造成敵兵力分割。

2.害

坽敵可利用特種輸具，快速直驅我縱深地區。

夌我軍受河道分離。

奅兩岸兵力轉用僅賴少數橋樑、渡河點。

妵預備隊常須分置，集中使用困難。

哖倚河防禦

倚河防禦乃一翼、甚或兩翼，憑倚河川編組陣地所實施的防禦（如圖十九）。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1.利

坽可利用其一翼之障礙，節約兵力。

夌易於拒止敵跨河向我攻擊。

2.害

坽敵可利用特種輸具，快速直驅我縱深地區。

夌若河川過於廣闊，不易有效實施封鎖。

奅倚河之一翼，警戒容易疏忽。

玎住民地防禦

民眾聚居之處，稱之為住民地，又稱聚落。小者為村落，大者為城鎮，更大者稱都會區；而工廠群集的地區，稱為工業區。戰術研究階層以村、鎮之運用為主，泛稱為城鎮。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茍利

1.可利用高建築物觀測敵情。

2.城鎮與左右及後方交通便捷。

3.城鎮外圍通常有小聚落，容易編成警戒陣地。

4.陣地內利用街、巷運動，掩蔽與隱蔽良好。

5.現代化的城鎮，地下管路、排水設施發達，可形成蜘蛛網式的通路。

6.城鎮內部運動多賴街巷，阻絕設施容易。

7.有效動員居民，可協助防禦戰鬥或勤務支援。

咷害

1.城鎮內觀測、射界與無線電通連，常受限制。

2.陣地與居民雜處，不利管制與保密作為。

3.預備隊運用及展開困難。

4.陣地內戰鬥不易發揮統合戰力。

5.城鎮內居民生活所需、傷亡處理，增加後勤負擔。

科技發達迅速的今日，戰鬥部隊所配賦的裝備，能快速而輕易地克服自然的障礙（地形及天候），順利地遂行戰術行動；甚至改變地形現狀。因此，地形對戰術行動的影響日益減弱。但無論從理論上的研究，或是從多次戰例的證明，縱使在現代化條件下，戰術行動中對地形的研判及選擇，仍具有相當重要的正面意義。科技發達的結果，只是擴大作戰的範圍與活動的規模，使指參人員更重視大地區的地形研判。

島嶼作戰必須更為重視地形的效益，如何選擇有利地形與陣地相結合，作為以劣勢兵力得地形之利，戰勝優勢敵軍的重要條件之一。如韓戰中，北韓部隊以山嶺、丘陵等地形所構建的隧道、坑洞工事，阻止了兵、火力優勢的聯軍攻擊；而越戰中，北越部隊更充分運用叢林、山地、河流、村落等地形，將優勢的美軍打敗等，凡此均為利用地形之利獲得勝利的戰史鐵證。

五、依能見度區分

能見度關係著偵搜、指揮及射擊的效力，對攻防戰術行動均產生絕對的影響，不止日月、星辰能決定能見度，甚至風、雨、雷、電、雲、霧、雪、冰雹及沙塵暴等，對戰鬥行動亦能造成相當的影響。防禦以能見度區分，可分為晝間防禦、夜間防禦及惡劣天氣下之防禦。

灱晝間防禦

凡能見度良好時所採行之防禦，如晴天、夜間良好光度（人工照明、滿月）下之防禦，均可歸納為晝間防禦。其利害分析如下：

茍利

1.觀測、射擊良好。

2.指揮調度容易。

3.能觀察敵軍的攻擊準備及掌握其攻擊實施。

4.敵攻擊前進行動易暴露於我火制下。

5.有利逆襲、反擊之實施。

6.阻絕設施及計畫火力，能發揮最大效力。

咷害

1.部署易被敵偵知。

2.不易實施欺敵作戰。

3.第一線陣地易遭敵摧毀。

4.陣地內之活動易暴露企圖。

5.縱深陣地易遭敵空中攻擊或突擊。

6.敵易發揮統合戰力。

牞夜間防禦

夜間防禦因視線及視界受限制，故多採靜態的防禦方式。現代之夜間攻防戰鬥，多靠夜視裝備遂行，夜視裝備及夜戰訓練較佳之部隊，常能獲得夜戰的優勢。採取夜間防禦之利害分析如下：

茍利

1.敵不易發覺我之部署調整。

2.容易使敵陷入我預設之殲滅區。

3.近戰武器易發揮效力。

4.以靜制動，草木皆兵，易造成敵恐懼心理。

咷害

1.觀測、射擊及指揮均增加困難度。

2.預備隊分置，相互支援不易；逆襲只能局部實施，不易獲得較大戰果。

3.視界不良，無法掌握敵攻擊方向，戰力不易充分發揮。

4.敵易秘密接近防禦陣地。

5.長射程火力不易發揮。

6.近戰時，無法利用地形之利。

犴惡劣天氣下之防禦

惡劣天氣下，因防者先處戰地，有充裕時間實施戰場經營，可先期因應惡劣天氣做好準備工作，故可獲得較大之利益。霧、雷、電對攻防雙方利害相同；風、霜、雨、雪等，防者可增加防護設施；冰雹及沙塵暴對暴露之攻者所造成傷害，遠大於防者。

綜合討論（代結論）

談到防禦的戰術行動以及其基本方式，首先應考量的是「任務」。因為任務為考量所欲採取防禦方式的基礎，戰術指揮階層依據上級之企圖（命令），或本身視狀況需要而決定防禦地區，在此範圍內決定防禦方式。當然，除任務外，尚有其他因素影響防禦方式的決定，如氣候、地形、相對機動力、空中狀況、本身能力及防禦時限等，均須納入考量。

防禦戰鬥指導不外乎決戰與持久，決戰指導無論遂行陣地防禦或機動防禦，務求殲敵於陣地前或陣地內。持久防禦則為持續地阻止敵軍，以爭取時間之餘裕，儘可能不與敵遂行決戰，以保存實力。

持久防禦雖分一地持久與數地持久，然戰術階層所採的數地持久亦即逐次抵抗。一地持久靠工事、阻絕及不斷地加強陣地，使敵行動受阻，來換取時間。陣地經營方面，雖在一地，各級亦須經營甚多預備陣地或輔助陣地，準備在主陣地失守或無法發揮功用時，仍可繼續抵抗敵軍。預備隊的使用，通常是強化其陣地守備，逆襲須在成功公算很高時才實施，或僅以小部隊實施局部逆襲。

一地持久通常須經營一核心陣地（複廓），該陣地須經營成工事堅強、火網嚴密、後勤支援完善及有足夠的物資屯儲，形成最後持久抵抗之核心。如無上級其他的命令，則須堅守該陣地，戰至最後一兵一卒，此即持久防禦。

不管機動防禦或陣地防禦，通常可分在穩定狀況與急迫狀況下的戰鬥。在急迫狀況下，須暫時站穩腳步，穩定戰局，則多採取陣地防禦的型態。有廣大縱深之有利地形時，可採逐次抵抗方式的浮動狀態防禦，到達最後確保線，則通常採穩定狀態之陣地防禦。故防禦型態具多樣性，如何選擇、如何變化，端視戰術指揮官的慧眼與慧心，因應敵情與地形，適切運用，達成任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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